
有關《 2007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》的常見問題  

 

 

版權豁免  

 

問 1 .  《 20 07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》 (「修訂條例」 )有否增訂新的

版權豁免條文？如有的話，有關的條文何時生效？  

 

答 1 .  「修訂條例」為教育界、閱讀殘障人士及公共機構引入新

的版權豁免。此外，「修訂條例」又為在車輛中播放聲音

廣播而增訂允許作為。這些版權豁免條文已於二零零七年

七月六日生效。  

 

教育用途的公平處理及改善有關教育用途的允許作為  

 

問 2 .  「修訂條例」為教育界增訂了哪些豁免條文？  

 

答 2 .  「修訂條例」為教育界增訂了下列版權豁免條文－  

 

  新 訂 的 「 公 平 處 理 」 豁 免 條 文 載 於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第

4 1 A 條。該條文的目的，是容許教師和學生在指明課

程中為教學和學習目的，以公平方式使用或處理版權

作品中一個佔合理比例的部分。請參閱問題 3 至 12。  

 

  一直以來，《版權條例》第 43 條容許在指明情況下

在教育活動過程中，向指明組合的觀眾或聽眾公開表

演版權作品。條例現將有關觀眾或聽眾的涵蓋範圍擴

大，讓教育機構可在教育活動中更靈活使用版權作品。

請參閱問題 1 3 至問題 16。  

 

  一直以來，《版權條例》第 45 條容許教育機構為教

學 目 的 ， 在 合 理 範 圍 內 製 作 版 權 作 品 的 翻 印 複 製 品

(例如掃描本和影印本 )。該項豁免的範圍現已擴展至

涵蓋學生。條例現在容許學生在修讀指明課程的過程

中，為學習目的在合理範圍內製作該等作品的複製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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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參閱問題 1 7 及 1 8。  

 

問 3 .  何謂「公平處理」？  

 

答 3 .  「公平處理」版權作品指公平使用該作品。在某些指明情

況下，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使用作品，無須負上民事或刑事

法律責任。  

 

 法院考慮某作為是否屬「公平處理」時，會考慮個案的整

體情況，尤其是－  

 

( a ) 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，包括該項處理是否屬商業性

質或為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；  

 

( b )  有關作品的性質；  

 

( c )  就有關作品的整項而言，處理部分所佔的數量和實質

分量；以及  

 

( d )  該項處理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。  

 

問 4 .  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是否容許教師和學生只要是為教育

目的，便可以任何方式處理版權作品？  

 

答 4 .  不是。使用作品的方式必須「公平」，才可獲得豁免。法

院裁定某處理方式是否「公平」時，會考慮個案的整體情

況，尤其是答 3 所列的四項因素。   

 

 舉例來說，教師複製整本教科書以供分發給學生，或於考

試過後在課堂上播放正在上映的電影的數碼影像光碟給學

生觀看，作為娛樂，將不會獲得豁免。  

 

問 5 .  開 辦 訓 練 課 程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可 否 根 據 為 教 育 目 的 而 設 的

「公平處理」條文獲得豁免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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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5 .  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適用於由「教育機構」開辦的「指

明課程」 (請參閱問題 7 )。要符合豁免資格，該非牟利機

構必須是「教育機構」 (即《版權條例》附表 1所指明的機

構 )。   

 

問 6 .  私人補習學校能否受惠於為教育目的而設的「公平處理」

豁免條文？  

 

答 6 .  可以，只要有關學校是根據《教育條例》註冊或臨時註冊

的學校。  

 

問 7 .  為教育目的而設的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，是否適用於教

育機構進行的各種活動？  

 

答 7 .  為教育目的而設的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只適用於在教育

機構所開辦的指明課程中教學或接受教學的人士。  

 

 指明課程指—  

 

( a )  根據課程發展議會發出或審批的課程指引而制訂的課

程；或  

 

( b )任何經考核學員的能力後而授予學員某項資格的課程。  

 

問 8 .  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是否只適用於刊印形式的作品？  

 

答 8 .  不是。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也適用於以電子形式儲存的

作品，包括內聯網上提供的作品。  

 

問 9 .  修訂條例中為教育用途而設的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生效

後，教育機構是否仍須要向版權擁有人取得特許才能為教

學目的而翻印製作印刷刊物的複製品？  

 

答 9 .  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只容許教師和學生在指明情況下處

理版權作品中一個佔合理比例的部分。但是，不能排除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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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機構進行複製活動時複製部分有可能超逾公平合理的程

度或令版權擁有人的合理權益受損害。為穩妥起見，教育

機構宜向有關版權擁有人或特許機構取得特許。  

 

問 10  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是否准許教育機構把版權作品上載

至學校內聯網供學生取用 ?  

 

答 10 .  教育機構如要把版權作品的某部分上載至學校內聯網作教

學用途，則須採取下列措施，方可引用公平處理條文：  

 

( a )  採取適當的保安措施 (例如登入用戶名稱和密碼 )，只

准許須使用該作品在指明課程作教學或學習用途的用

戶或須維持或管理網絡的人員取用該作品；以及  

 

( b )  確保該等作品的存放期限僅足夠作預定的教學或學習

用途，而無論如何，最長期限為 1 2 個月。  

 

 已採取上述措施的教育機構，其處理版權作品的方式仍須

「公平」，才可根據「公平處理」條文獲得豁免。  

 

問 11 .  學生可否為製作學校的專題習作而影印報刊文章和書本？  

 

答 11 .  根據修訂條例，學生在修讀指明課程的過程中為製作學校

專題習作而從報刊和書本影印簡短的摘錄，不會招致任何

法律責任。然而，如影印部分超逾公平合理的程度，則須

負上民事法律責任。  

 

問 12 .  教育機構可否根據為教育用途而設的公平處理條文而在指

明課程中使用盜版電腦程式作教學和示範用途？  

 

答 12 .  不可以。使用盜版電腦程式作教學或示範用途，不可視為

「公平」。教育機構應注意，如在教學活動過程中明知而

使用盜版電腦程式作教學或示範用途，或須負上刑事法律

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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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3 .  如教師或學生在教育機構的活動過程中進行音樂或戲劇表

演，而台下觀眾除師生外還包括其他人士，則表演的師生

會否招致《版權條例》下的任何法律責任？  

 

答 13 .  《版權條例》經修訂後，只要觀眾主要為教師、學生、學

生家長或監護人，以及與該教育機構的活動有直接關連的

人，有關的版權豁免條文便適用。舉例來說，學生的近親

可代替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陪同該生出席。觀眾也可包括

該教育機構的校董會成員和該機構所邀請的其他嘉賓。  

 

問 14 .  假如表演者並非教師或學生，則有關在教育機構活動過程

中公開表演的版權豁免條文是否適用？  

 

答 14 .  只要表演者是為教學目的而演出，便可獲豁免。  

 

問 15 .  「與該機構的活動有直接關連的人」涵蓋哪些人？  

 

答 15 .  這是指一般與該教育機構的活動有關係的人 (例如校董會

和家長教師會成員 )。  

 

問 16 .教師如在學校放映電影、聲音紀錄或廣播或有線傳播節目，

會否招致《版權條例》下的任何法律責任？  

 

答 16 .  只要是為教學目的在教育機構內放映有關作品，有關在教

育機構的活動過程中公開表演的版權豁免條文便適用。然

而，如放映有關作品是為了娛樂或籌款目的，則該豁免條

文並不適用。  

 

問 17 .  如有特許計劃涵蓋複製某項版權作品的作為，則教師和學

生便不能倚仗有關翻印複製版權作品的版權豁免條文而獲

得豁免。在這情況下，他們可否倚仗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

文而獲得豁免？  

 

答 17 .  《版權條例》經修訂後，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的運作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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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於其他允許作為的。具體來說，即使教師和學生的複

製作為不屬有關翻印複製的豁免範圍，如其作為構成「公

平處理」，則仍可獲得豁免。  《版權條例》第 41 A (6 )條

已明文訂明兩項豁免條文互為獨立的關係。  

 

問 18 .  《非牟利教育機構影印印刷作品指引》是否仍然有效？  

 

答 18 .  仍然有效。對非牟利教育機構而言，該指引落實版權擁有

人向有關使用者給予的特許，訂明可為教學目的而影印印

刷作品的特定情況。  

 如有關作為符合「公平處理」的條件，則不論有關情況是

否為該指引所涵蓋，在教育方面的使用者也可引用新訂的

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。請參閱問題 3 至問題 12。  

 

公共行政用途的公平處理  

 

問 19 .  根據為公共行政用途而設的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，公共

機構是否無須取得特許便可在日常運作中使用版權作品 ?  

 

答 19 .  根據經修訂的《版權條例》，為公共行政用途而設的「公

平處理」豁免條文只容許公共機構 (定義為任何政府部門、

行政會議及區議會 )或司法機構為有效地處理緊急事務而

公平處理版權作品。公共機構為處理日常業務而使用版權

作品，仍須取得特許。  

 

問 20 .  何謂「緊急事務」？  

 

答 20 .  經修訂的《版權條例》沒有訂明「緊急事務」一詞的法律

定義。該詞可按其一般字面意義解釋 (即指須即時處理的

事務 )。某事宜是否須即時處理，主要視乎當時情況。  

 

為閱讀殘障人士增訂的允許作為  

 

詳情請參閱有關《 2 0 20 年版權（修訂）條例》的常見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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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在車輛內播放聲音廣播的增訂允許作為  

 

問 21 .  的士司機在其車輛內播放電台廣播，會否招致任何法律責

任？  

 

答 21 .  根據「修訂條例」， 只要司機主要是為獲取公共資訊 (例

如路面情況、天氣或新聞報告 )而播放電台廣播，便無須

負上任何法律責任。  

 

問 22 .  根據《版權條例》，如我在本身經營的食肆或診所內播放

電台或電視廣播供顧客或病人收聽或收看作為娛樂，會否

招致任何法律責任？「修訂條例」有沒有特別為此訂立豁

免條文？  

 

答 22 .  根據《版權條例》，在食肆或診所公開播放電台或電視廣

播，如未獲廣播節目所播放版權作品的擁有人授權，須負

上民事法律責任。「修訂條例」並無為此提供豁免。  


